
农学院关于 2023-2024 学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的评选对象及条件

一、三好学生参评资格及条件

（一）评选对象

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 2023 级及以上本科生、2023 级及以

上研究生。

（二）评选条件

1.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爱戴党的领袖，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

希望和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遵纪守法，正直诚信；

2.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校纪校规，言行举止文明礼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学业成绩优秀，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在学术研究、

科技活动等方面有突出成绩，2023-2024 学年无不及格课程（包

括选修课，不包括辅修课）。本科生学习目的明确，学风严谨，

勤奋刻苦，积极创新，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23-2024 学年总 GPA 在专业排名前 30%，2021 级本科生综合

测评在班级排名前 20%，2022 级、2023 级本科生综合测评在年

级排名前 20%。研究生科研态度端正，恪守学术道德，学习成绩

优秀，科研成果突出；

4.体魄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本科生 2023-2024 学年体育课最高成绩达 B+及以上。如



2023-2024 学年未选修体育课，以 2022-2023 春季学期体育课成

绩为准，均免体的学生需提供证明；

5.志趣高尚，积极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具有较高的文化艺

术修养；

6.热爱劳动，勤于实践，善于创新，无私奉献，综合能力

突出，积极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参加各类实践活动。

二、优秀学生干部参评资格及条件

（一）评选对象

1.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 2023 级及以上本科生、2023 级及

以上研究生；

2.在院级学生组织中工作满一年或一届，责任心强，积极

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业绩突出，考核合格。院级学生组织包括

学院党支部、团支部、班级、科研团队、分团委、学生会、研

究生会、新闻媒体中心、党委工作室。

（二）评选条件

1.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爱戴党的领袖，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

希望和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遵纪守法，正直诚信；

2.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

感强，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带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强；



3.带头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维护民族团结，正义感、责任感强，积极传播青春正能量，勇

于和不良言行作斗争，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区（村）

报到等社会活动并表现突出；

4.忠恕任事，积极参加校、院、班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

注重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在服务同学学习生活、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显著的工

作成绩；

5.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校纪校规，言行举止文明礼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6.人品服众，作风优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积极调动

广大同学的积极性，团结同学，正直诚信，在同学中有较高的

威信；

7.尊敬师长，严谨踏实，成绩优良，2023-2024 学年无不

及格课程（包括选修课，不包括辅修课），在学习科研工作中恪

守学术道德。

三、优秀共青团员参评资格及条件

（一）评选对象

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 2023 级及以上本科生、2023 级及以

上研究生，且政治面貌须为共青团员（含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

及中共预备党员）。

（二）评选条件

1.思想觉悟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团的十九大精神，积极

拥护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学习团的基本知识，

有较强的团员意识，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团员素质教

育评议中取得优秀的成绩（党员/预备党员无需评议）；

2.组织观念强：自觉遵守团的纪律，积极主动地参加共青

团的各项活动，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按时缴纳团费；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广泛团结青

年，在学习、生活及工作等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无任何违法

违纪行为。

4.尊敬师长，严谨踏实，成绩优良，2023-2024 学年无不

及格课程（包括选修课，不包括辅修课），在学习科研工作中恪

守学术道德。

四、优秀共青团干部参评资格及条件

（一）评选对象

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 2023 级及以上本科生团干部、2023

级及以上研究生团干部，且在学院团学组织中工作满一年或一

届；工作满一年或一届的教职工团干部。

（二）评选条件

1.思想素质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团的十九大精神，积极

拥护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正确的服务思想，能正

确处理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

2.业务水平精：熟知团的业务知识，认真参加“知行”团



校、青马工程（英才学校）等培训，且“知行”团校课程或青

马工程（英才学校）结业，能够将团务理论与实际工作有机地

结合，有效地开展活动；能正确领会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的工

作意图，积极主动地开展团的工作，能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各

项任务；

3.工作作风好：工作积极、威信高，能够广泛团结青年，

勇于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利益，为广大团员青年解决实际问题；

4.组织纪律性强：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能够带头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校园文明建设中起到带

头作用；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5.尊敬师长，严谨踏实，成绩优良，2023-2024 学年无不

及格课程（包括选修课，不包括辅修课），在学习科研工作中恪

守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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